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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1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联节〔2026〕13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为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部署和《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规范我省省级零碳工厂、近零碳工厂的建设、认定和管理等工作，引导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变革和生产方式优化重构，大幅降低碳排放，我厅起草了《福建省零碳工厂建设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过程
在深入研究《指导意见》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，系统调研全国各地区零碳工厂建设工作模式及推进情况，结合我省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际，参考借鉴江苏、浙江等兄弟省份零碳工厂建设经验做法，同步开展零碳工厂、近零碳工厂的培育建设及遴选认定工作，既发挥标杆引领作用，又为我省“十五五”工业领域碳排放挖潜提供有力抓手，形成“标杆引领、规模见效”的协同互补格局。在此基础上，我厅起草了形成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包括总则、申报条件、申报和认定程序、附则等四章以及附件《福建省零碳工厂申报书》《福建省近零碳工厂申报书》《福建省零碳（近零碳）工厂评价指标表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4]（一）总则（第一条至第六条）
明确《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的制定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定义、工作原则、职责分工等内容。规定省级零碳工厂是指通过能源结构优化调整、技术装备改造创新、能碳管理体系优化等系统性措施，充分挖掘节能降碳潜力，结合绿证交易、碳汇购买、自愿减排项目开发等碳抵消方式，实现并保持二氧化碳零排放（或碳排放持续降低、逐步趋零）的制造业企业。明确省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遵循因业施策、分类推进、创新驱动、应减尽减、持续提升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规定省工信厅负责遴选认定工作，各设区市工信主管部门负责初审推荐和日常管理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（二）申报条件（第七条至第九条）
明确申报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，包括依法生产经营、符合产业政策、近36个月无安全质量环保等违法违规行为等。区分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近零碳工厂两种基本类型，分别规定申报指标要求。申报省级零碳工厂的企业需满足企业单位产品、工序能耗和碳排放达到《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中所述要求、以2021年为基准期碳削减率达100%等条件。申报省级近零碳工厂的企业需满足企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且获评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称号、企业单位产品、工序能耗和碳排放达到《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中所述要求、培育期内年碳排放量保持下降且碳削减率不低于5%等条件。
（三）申报和认定程序（第十条至第十二条）
明确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近零碳工厂的认定程序。省级零碳工厂认定程序包括申请、初审、复审、核查、发布等5个环节。省级近零碳工厂认定程序包括申请、初审、复审、培育、验收等5个环节，培育期原则上为1年，培育期满后由省工信厅会同省节能中心开展验收评估。
[bookmark: OLE_LINK6]（四）附则（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）
鼓励各设区市、县（区）结合本地实际，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，支持零碳工厂建设；明确办法由省工信厅负责解释；规定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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